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指南
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各债权人：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1日作出（2024）豫07破申24号民事裁定，受理姚文军对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4年11月4日（2024）豫07破申24号之一民事裁定，指定延津县人民法院审理；延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2日作出(2024)豫0726破9号《决定书》，指定河南滳康律师事务所担任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永良甘薯合作社”）管理人，负责人为穆非。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12月18日上午11时在延津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现场召开。永良甘薯合作社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12月1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为明确债权申报有关事项，帮助各位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管理人特就债权申报相关问题作如下申报指南：
一、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以下资料：
    1.如实申报权利承诺书（原件1份）
如实申报权利承诺书系债权人对自身所申报债权真实性的承诺。
    2.债权申报登记表（原件1份）
债权申报登记表系债权人申报债权的书面陈述材料，其基本内容应包括申报债权金额（分别列明本金和利息）和是否享有优先权、申报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如所申报债权已提起诉讼或仲裁并取得生效裁判的，应将生效裁判列为申报依据；如部分债权已获法院执行的，应如实说明；申报的债权包括利息的，应提供详细的利息计算表作为债权申报书的附件。
3.债权人提交材料清单（原件1份）
4.债权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原件1份）
债权人应填写《债权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见附件)并签字、盖章确认，确保管理人后续能够将本案相关信息有效送达债权人，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双面打印并签字、盖章确认。
5.债权人银行账户确认通知书（原件1份）
债权人应填写《债权人银行账户确认通知书》(见附件)并签字、盖章确认，确保管理人后续能在破产财产分配时（如有）及时完成分配工作。
6.主体资格文件（1套）
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申报人如委托代理人代为提交申报文件，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应同时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代理人为本单位员工的，应同时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和社保证明原件。
    7.证据材料（复印件1套）
申报人须充分提交用以证明债权发生及有效的材料，包括：合同资料、收款转款证明资料、送货单、结算单、欠款催收或确认文件、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文件、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及有效的证明材料。
二、取回权、抵销权等权利的申报文件要求参考本指南第一条。 
三、债权申报方式
申报方式采取现场或邮寄申报。现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申报时须携带全部材料的原件供核对并提供复印件供留档。
（一）现场申报
债权人可到管理人办公地点现场提交债权申报材料，申报时间和地点为：
时    间：工作日9:00-12:00，14:30-17:30 
地    址：新乡市牧野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南角凤华大厦4楼
联 系 人：王广雪、韩昫阳
电    话：15736908828、18738378061
（如现场申报，申报人可与管理人预约申报日期，对于有预约的申报，管理人将于预约日先安排受理及登记。）

特别提示：
1.本案债权申报截止期限为2024年12月16日，请各债权人于收到申报通知后尽早向管理人提交申报资料。
2.本通知不属于债务人或管理人对您（贵司）债权的认可或重新确认，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
3.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本案申报的债权包括利息的，利息计算至2024年10月31日。

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人
             2024年11月13日      

附：1.如实申报权利承诺书；2.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债权申报登记表；3.债权人提交材料清单；4.债权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5.债权人银行账户确认通知书;6.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7.授权委托书（参考版本）。












如实申报权利承诺书
就本人在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案中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或其他权利）的相关事宜，本人承诺如下：
1.本人向管理人申报的权利内容真实，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
2.如本人申报的权利内容或提交的资料涉及虚假申报，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3.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4.本承诺自本人签字（或加盖公章）时生效。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人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本金
	
	利息（计算至2024.10.31）
	

	其他
	
	申报债权总额
	

	申报依据：

	有无申请司法执行：[image: ] 有 [image: ] 无；受理法院、案号及联系方式：

	□ 主债权债务

	□担保债权债务  
	 主债务人名称 

	
	 其他担保人名称：

	申报债权性质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 □税款债权 □普通债权□劣后债权

	担保物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及登记情况
	    抵押             质押           留置          




	
	    已办理登记                  未办理登记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有无接受过债务人的清偿 [image: ] 有 [image: ] 无；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债权成立后有无接受过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清偿： [image: ] 有 [image: ] 无；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债权形成过程
（简要说明债权形成的原因及过程）
	



债权人特别声明：
以上所填内容及所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本债权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要求债权人表决案件相关工作方案/议案时，我司/本人将在管理人指定表决期限内进行表决；若在管理人指定限期内未表决的，即视为我司/本人同意该工作方案/议案。
申报债权人（申报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权利人提交材料清单

	编号：
	
	
	
	
	
	

	权利人：
	　

	材料名称
	每份页数
	份数
	提交情况
	说明

	
	
	
	原件
	复印件
	

	债权申报登记表
	　
	壹
	
	　
	　

	送达地址确认书
	
	壹
	
	　
	　

	银行账户确认通知书
	
	壹
	
	
	

	主体资格文件
	身份证（自然人申请）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证件
	 
	 
	　
	 
	　

	
	律师所函件
	 
	 
	 
	　
	　

	证据材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提交人：
	
	签收人：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备注：1.该单一式两份，申请人一份，管理人一份。
	2.有增删涂改的地方，须在修改的地方签名确认。



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案
送达地址确认书
为了提高破产程序中的文书送达效率，节约时间和费用，管理人建议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权利人送达相关文书。
破产程序中的重要事项文书，如法院做出法律文书、破产分配方案以及管理人、法院认为应当通过邮寄送达的文件，仍采取EMS方式向债权人邮寄送达。
债权人如无异议，请填写下表并提交给管理人。

	权利人
	名称
	
	债权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是否同意电子送达
	□是
	□否

	
	电子邮箱
	

	
	收件人
	

	
	联系电话
	

	
	邮寄送达地址
	

	我已经阅读了本页背面的告知事项及相关法律规定，完全理解全部内容的含义，并确认上述所填信息准确无误。
我清楚并同意本送达地址确认书所确认的送达地址为本案破产程序中的送达法律文书地址。



签章：


年   月    日



	告
知
事
项
	1．当事人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的电子送达地址及邮寄送达地址一经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认为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即作为破产案件及衍生诉讼等程序送达诉讼文书地址。当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事项的，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
2．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同意接受电子邮件送达的，可以选择电子邮箱进行文书送达。电子邮件一经发送成功，即视为送达，到达对方电子邮箱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3．因当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管理人，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并记入笔录。
第十一条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
第二条 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应当包括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接收民事诉讼文书的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
第三条  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应当依照规定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案
债权人银行账户确认通知书

若将来有可供分配的财产，为确保将来分配时能及时分配给贵司/您，请详细填写本确认书。
权利人：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确认人：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为                 ）在我公司/单位任       职务，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公司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参考版本）

委托人：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受 托 人：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联系电话：

兹委托上述受委托人为本人/本公司在延津县永良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案中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
☐ 代为申报债权及递交相关材料，代为修正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 代为就申报事项接受管理人询问或发表意见；
☐ 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
☐ 代为就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发表意见、核查债权；
☐ 代为签署、递交、接收本案相关文书；
☐ 代为处理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务：                         。
受托人在其授权范围内所作之一切合法行为本人/本公司均予以确认。

委托人： 
                 年      月      日
附：1.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或2.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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